
九、推廣教育收入 
（一）作業流程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開始 

進修推廣部依據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核

定之開辦班次及收費標準予以公告 

通知學員將報名費直接匯入指定專

戶或向出納單位或進修推廣部繳費 

出納單位收款 

（開立收據） 

進修推廣部簽陳各班期實際報名情形 

校長或授權人核定 

主計室收帳 

結束 

出納單位 

主計室 

會辦 



二、作業說明及注意事項 

1.法令依據： 

（1）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。 

（2）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推廣教育開班收費、鐘點費

支給標準、開課人數規定及折扣標準。 

2.學員如逕向進修推廣部繳交報名費時，進修推廣部

應於收款之當日或次日將款項繳交出納單位存入

本校校務基金專戶。 

3.如因報名人數不足無法開班時，應由進修推廣部另

案辦理退費事宜。 

http://acctoff.ntcb.edu.tw/ezcatfiles/acctoff/img/img/313/c.doc

